
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
(既成發展區)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二次公開展覽說明會
【第二次公開展覽案件為變更案第一~十案】

115.1.8

第二次公告公開展覽自民國114年12月24日起至115年1月23日止



壹、辦理依據及目的

貳、公開展覽資訊

參、說明會日期與地點

肆、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提出方式

伍、公開展覽變更內容

陸、重要期程提醒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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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規劃草案

內政部第1052、1070次會議審議

公告發布實施

民眾對公展內容如有意見，

於公開展覽期間，可以書

面向高雄市政府提出，彙

整後函轉內政部。

民眾參與都市計畫變更

民國108年12月11日起至108年1月10日止

公開展覽30天

民國114年12月24日起至115年1月23日止

第二次公開展覽30天

壹、辦理依據及目的

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3年3月12日第1052次、12月31日第1070次會
議決議：
本通盤檢討案變更計畫內容，與公開展覽草案比較，已大不相同，全部計畫內容依
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4贰、公開展覽地點

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公告欄

 高雄岡山區、燕巢區、橋頭區、楠梓區公所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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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 公開展覽資料閱覽與下載方式：網頁搜尋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後進入點選

貳、閱覽與下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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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公展期間： 114/12/24 ~ 115/1/23

 說明會日期與地點

(一)橋頭區公所：115/1/8(四) 上午11時整

(二)楠梓區公所：115/1/8(四) 下午2時整

(三)岡山區公所：115/1/9(五) 上午11時整

(四)燕巢區公所：115/1/9(五) 下午1時30分

 公開展覽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並依格式(如附件)向高雄市政府提出。

 公開展覽期滿後，由高雄市政府彙整函轉內政部，供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參考。

參、說明會日期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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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本計畫案提出陳情意見

1. 主旨精準地說明意見書「是什麼事」、
「目的為何」

2. 建議理由及辦法，請針對公告圖說範
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

3. 請檢附建議修正意見圖及有關資料

4. 請載明姓名、地址、電話及日期

5. 請到公告處參閱變更範圍示意圖說或
描繪所需位置，必要時得要求部分影
印供用

 現場繳交、郵寄受理單位

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6樓

 張小姐（07）336-8333分機 3520

肆、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提出方式

1

2

3

4



8伍、公開展覽變更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態樣

一 － 變更計畫年期

二 公兒8、市3 態樣1：跨區整開

三 公兒3 態樣2：個別整開

四 綠 態樣1：跨區整開

五 市6 態樣2：個別整開

六 機5 態樣6：負擔回饋

七 廣停7、兒4 態樣1：跨區整開

八 公兒9 態樣2：個別整開

九 市1 態樣6：負擔回饋

十 － 修訂實施進度與經費內容

 變更內容與開發方式與第一次公展不盡相同

 第2次公開展覽提列10 案變更案；實質變更共計8案。



9伍、公開展覽變更內容

 第一、二次公展實質變更方案對照

編號 變更內容 開發方式

第一次公展 第二次公展 第一次公展 第二次公展 第一次公展 第二次公展

二 二 相同 相同

三 三 相同 相同

四
四

相同
負擔回饋 四+五跨區

五 多南側步道

六 五 多三側道路 負擔回饋 個別整開

七 六 相同 相同

八
七

多三側道路
負擔回饋 八+九跨區

九 多三側道路

十 八 多三側道路 負擔回饋 個別整開

十一 九 相同 調降容積 負擔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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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態樣１｜跨區整體開發編號

公兒8、市3

二

變更內容示意圖(公兒8) 變更內容示意圖(市3)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公兒8」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16公頃)

住宅區(附)(0.06公頃)

兒童遊樂場用地(附) (0.10公頃)

「市3」市場用地(0.22公頃) 住宅區(附)(0.22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0.02公頃) 道路用地(附)(0.0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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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公兒8：0.16公頃 市3：0.22公頃

A

A

停車場

帝仙宮

仕豐社區
活動中心

停車場

N

照片來源：2025年11月 GOOGLE EARTH 

照片來源：2024年7月 GOOGLE STREET 

A

A 照片來源：2024年10月 GOOGLE STREET 

照片來源：2025年11月 GOOGLE EARTH 

二
態樣１｜跨區整體開發編號

公兒8、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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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兒8：0.16公頃 市3：0.22公頃

二
態樣１｜跨區整體開發編號

公兒8、市3

權屬分布示意圖(公兒8) 權屬分布示意圖(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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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公兒8」公園
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0.16公頃)

住 宅 區 ( 附 )
(0.06公頃)

1.經查公兒8及市3需地機關皆表示無用地需求，為維護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故檢討變更。

2.公兒8及市3考量其區位及地價相近，符合本案檢討態樣1，故採跨區整
體開發，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並依毗鄰分區檢討變更為住宅。

3.考量市三週邊計畫道路皆已開闢且供通行，惟西側四米人行步道尚未開
闢，依規定人行步道用地無法供車輛通行使用，為利住宅區街廓指定建
築線及實際通行需求，爰變西側4米人行步道用地為道路用地。

4.本案經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重劃評估後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未超過土地所有
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法定上限，有關重劃評估報告請參見附件一。

新市鎮跨區整開區一。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1。

附帶條件：

應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
整體開發

兒童遊樂場用地
(附)(0.10公頃)

「市3」市場用
地(0.22公頃)

住宅區(附)
(0.22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2公頃)

道路用地(附)
(0.02公頃)

二
態樣１｜跨區整體開發編號

公兒8、市3

現行計畫示意圖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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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變更內容示意圖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公兒3」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50公頃)

住宅區(附)(0.42公頃)
綠地用地(附)(0.08公頃)

道路用地(0.06公頃) 道路用地(附)(0.06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0.04公頃) 道路用地(附)(0.04公頃)

三
態樣2｜個別整體開發編號

公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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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荒地

民宅

N

公兒3：0.50公頃

現況一棟民宅

A

A

B
B

空荒地

照片來源：2024年10月 GOOGLE STREET 

公兒3：0.50公頃

三
態樣2｜個別整體開發編號

公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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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態樣2｜個別整體開發編號

公兒3
公兒3：0.50公頃

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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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公兒3」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
(0.50公頃)

住宅區(附)
(0.42公頃)

1.經查公兒3西側公兒2已開闢，距離僅50公尺，其功能與服務範圍重
複，且經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表示無開闢需求，為維護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故檢討變更。

2.公兒3西側4米人行步道部分，考量未來開發後，為利住宅區配地及指
定建築線，變更西側4米人行步道為道路用地以供地區通行。

3.北側8米道路用地尚未開闢，故一併納入本變更案採整體開發方式辦
理取得，以確保開發後周邊道路系統之完整性。

4.本案經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重劃評估後為可行，有關重劃評估報告請參
見附件二。

新市鎮個別整開區一。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2。

附帶條件：應以市地重
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綠地(附)
(0.08公頃)

道路用地
(0.06公頃)

道路用地(附)
(0.06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4公頃)

道路用地(附)
(0.04公頃)

三
態樣2｜個別整體開發編號

公兒3

現行計畫示意圖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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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變更內容示意圖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綠地用地(0.06公頃) 綠地用地(附)(0.06公頃)

綠地用地(0.23公頃)
住宅區(附)(0.20公頃)
廣停(附)(0.03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0.02公頃) 住宅區(附) (0.02公頃)

四
態樣1｜跨區整體開發編號

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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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頭國小

樹
德
路

照片來源：2025年11月 GOOGLE EARTH 

N

照片來源：2024年10月 GOOGLE STREET 

現況商業使用

A
B

A B 照片來源：2024年10月 GOOGLE STREET 

現況部分為空地、商業使用及民宅

綠：0.06公頃
綠：0.23公頃

四
態樣1｜跨區整體開發編號

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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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態樣1｜跨區整體開發編號

綠地

綠：0.23公頃

權屬分布示意圖

綠：0.0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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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綠地用地(0.06公頃) 綠地用地(附)(0.06公頃) 1.本案兩處綠地現況皆為商業使用，為維護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故檢討變更。

2.東側綠地與南側住宅區間之人行步道用地，考
量檢討變更後已無保留需求，故一併納入檢討
變更為毗鄰分區住宅區。

3.本案經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重劃評估後平均重劃
負擔比率未超過法定上限，有關重劃評估報告
請參見附件三。

新市鎮跨區整開區二。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1。

附帶條件：應以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備註：本案合併原公展方
案第四案及第五案。並將
周邊未開闢道路一併納入
整體開發範圍。

綠地用地(0.23公頃)
住宅區(附)(0.20公頃)

「廣停」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3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0.02公頃) 住宅區(附)(0.02頃)

四
態樣1｜跨區整體開發編號

綠地

現行計畫示意圖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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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變更內容示意圖

秀
正
路
新
興
巷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市6」市場用地(0.2899公頃) 住宅區(附)(0.2662公頃)
道路用地(附)(0.0237公頃)

人行步道(0.0465公頃) 道路用地(附)(0.0465公頃)
道路用地(0.0457公頃) 道路用地(附)(0.0457公頃)
住宅區(0.0012公頃) 道路用地(附)(0.0012公頃)

五
態樣2｜個別整體開發編號

市6



23

市6：0.2899公頃

現況部分民宅及雜林地

N

現況部分民宅

B

B

A
A 照片來源：2024年7月 GOOGLE STREET 

五
態樣2｜個別整體開發編號

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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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屬分布示意圖

市6：0.2899公頃

五
態樣2｜個別整體開發編號

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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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市6」市場用地
(0.2899公頃)

住宅區(附)(0.2662公頃) 1.市6為筆秀聚落內市場用地，現況為零星住宅分
布，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府經濟發展局市場
管理處)表示無用地需求，故檢討變更。

2.市6周邊現況東側8米計畫道路、西側及北側4米
人行步道等路段未開闢。

3.納入周邊未開闢道路，開闢東側8米計畫道路取
代秀正路新興巷，為便基地內指建及通行出入，
將原西側及北側4米人行步道拓寬為6米。

新市鎮個別整開區二。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2。

附帶條件：應以市地重
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道路用地(附)(0.0237公頃)

人行步道(0.0465公頃) 道路用地(附)(0.0465公頃)

道路用地(0.0457公頃) 道路用地(附)(0.0457公頃)

住宅區(0.0012公頃) 道路用地(附)(0.0012公頃)

五
態樣2｜個別整體開發編號

市6

現行計畫示意圖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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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變更內容示意圖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部分「機5」機關用地(0.0019公頃) 商業區(附)(0.0019公頃)

六
態樣6｜負擔回饋編號

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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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用地商業區

橋頭路

機5：0.22公頃

六
態樣6｜負擔回饋編號

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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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

957
王麗惠等6人

王麗惠等6人

機5：0.22公頃

權屬分布示意圖

六
態樣6｜負擔回饋編號

機5



29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部分「機5」
機 關 用 地
(0.0019公頃)

商業區(附)
(0.0019公頃)

1.經查機5用地現況為岡山分局橋頭分駐所及橋
頭社區活動中心，惟基地南側橋北段954地
號未徵收，該地號現況與毗鄰957地號為同
一地主，為南側零星狹長未取得之私有地，
現況面積僅19平方公尺，納入整體開發不具
效益。

2.機5已開闢為橋頭分駐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及橋頭社區活動中
心，針對0.0019公頃私有機關用地無用地需
求，為保障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故將部
分「機5」依毗鄰分區附帶條件變更為商業
區，以捐地或繳納代金方式辦理回饋。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6。本案回饋比例為35%。

變更範圍為橋北段954地號。

附帶條件：

1. 土地所有權人於申請建築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前，應
捐贈基地面積35%之公共設施用地或可建築土地，並
以繳納代金或捐贈本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方式
辦理，其計算基準應依態樣6之原則辦理。

2.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計畫核定前與高雄市政府簽訂協議
書並納入計畫書，否則維持原計畫。

3. 申請建築前，提出都市計畫實施前合法房屋證明者或
建地目，得以變更後商業區容積率申請建築。

六
態樣6｜負擔回饋編號

機5

現行計畫示意圖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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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變更內容示意圖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廣停7」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9公頃) 住宅區(附) (0.19公頃)

道路用地(0.08公頃) 道路用地(附)(0.08公頃)
「兒4」兒童遊樂場用地(0.20公頃) 住宅區(附)(0.20公頃)
道路用地(0.08公頃) 道路用地(附)(0.08公頃)

七
態樣１｜跨區整體開發編號

廣停7、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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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資源回收場

佛光寺 N
廣停7：0.19公頃

現況一處資源回收場、部分草地

兒4：0.20公頃

現況空荒地、一處臨時建築

照片來源：2024年7月 GOOGLE STREET 

A

A B 照片來源：2024年7月 GOOGLE STREET 

N

七
態樣１｜跨區整體開發編號

廣停7、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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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屬分布示意圖 權屬分布示意圖

廣停7：0.19公頃 兒4：0.20公頃

七
態樣１｜跨區整體開發編號

廣停7、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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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廣停7」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0.19公頃)

住宅區(附)
(0.19公頃)

1.本案兩處基地目前周邊道路及聯外道路為尚未取
得或未開闢之私有地。為保障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本案經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重劃評估後，平
均重劃負擔比率未超過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
擔比率法定上限；。有關重劃評估報告請參見附
件四。

2.考量基地周邊道路尚未取得，為利開發後指定建
築線之需要，納入周邊未取得之道路用地。

新市鎮跨區整開區三。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1。
附帶條件：應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備註：本案合併原公展方案第八案及
第九案，並將周邊未開闢道路一併納
入整體開發範圍。

道路用地
(0.08公頃)

道路用地(附)
(0.08公頃)

「兒4」兒童遊樂場用
地(0.20公頃)

住宅區(附)
(0.20公頃)

道路用地
(0.08公頃)

道路用地(附)
(0.08公頃)

七
態樣１｜跨區整體開發編號

廣停7、兒4

現行計畫示意圖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34

八

變更內容示意圖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公兒9」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17公頃)

住宅區(附)(0.16公頃)
道路用地(附)(0.01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0.05公頃) 道路用地(附)(0.05公頃)
道路用地(0.01公頃) 道路用地(附)(0.01公頃)

八
態樣2｜個別整體開發編號

公兒4



35

橋新六路

幼兒園

臨時建築

空地
既有道路

N

公兒9：0.17公頃 現況一處臨時建築，基地內有既成道路

八
態樣2｜個別整體開發編號

公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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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兒9：0.17公頃

權屬分布示意圖

八
態樣2｜個別整體開發編號

公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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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公兒9」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0.17公頃)

住宅區(附)(0.16公頃) 1.公兒9現況部分為臨時建築使用，為保障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本案經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重劃評估後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未超過法定上
限。有關重劃評估報告請參見附件五。

2.考量基地周邊道路尚未取得，為利開發後指定
建築線之需要，納入周邊未取得之道路用地。

新市鎮個別整開區二。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2。

附帶條件：應以市地重劃方式辦
理整體開發。

備註：並將周邊未開闢道路一併
納入整體開發範圍。

道路用地(附)(0.01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0.05公頃) 道路用地(附)(0.05公頃)

道路用地(0.01公頃) 道路用地(附)(0.01公頃)

八
態樣2｜個別整體開發編號

公兒4

現行計畫示意圖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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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變更內容示意圖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市1」市場用地(0.37公頃) 住宅區(附)(0.37公頃)

九
態樣６｜負擔回饋編號

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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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1：0.37公頃

現況已興建2~3樓連幢建築

住宅

住宅
工廠(紙業)

N

B

B

A

A 照片來源：2024年7月 GOOGLE STREET 

市1：0.37公頃

九
態樣６｜負擔回饋編號

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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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1：0.37公頃

權屬分布示意圖

九
態樣６｜負擔回饋編號

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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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市1」市場用地
(0.37公頃)

住宅區(附)
(0.37公頃)

考量該用地地上物建築密集，
建築物投影面積佔用地面積
80%以上，已無空間回饋公
共設施用地，且現況已作住宅
使用，納入整體開發除總負擔
過高致不可行外，透過整體開
發亦無實質效益，故建議以態
樣6之處理原則辦理。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6。本案回饋比例為30%。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權人於申請建築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前，應捐贈基地面積
30%之公共設施用地或可建築土地，並以繳納代金或捐贈本計畫區內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方式辦理，其計算基準應依態樣6之原則辦理。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計畫核定前與高雄市政府簽訂協議書並納入計畫
書，否則維持原計畫。

3.申請建築前，提出都市計畫實施前合法房屋證明者或建地目，得以變
更後住宅區容積率申請建築。

九
態樣６｜負擔回饋編號

市1

現行計畫示意圖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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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公展期間： 114/12/24 ~ 115/1/23

 現場繳交、郵寄受理單位

(一)橋頭區公所：115/1/8(四) 上午11時整

(二)楠梓區公所：115/1/8(四) 下午2時整

(三)岡山區公所：115/1/9(五) 上午11時整

(四)燕巢區公所：115/1/9(五) 下午1時30分

 開展覽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
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或名稱及地址，並依格式(如附件)向高
雄市政府提出。

 現場繳交、郵寄受理單位
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6樓

 張小姐（07）336-8333分機 3520

陸、重要期程提醒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變更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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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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